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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2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 條例》。

(2) 除第 (3) 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自本條例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3) 第 4、8、12及 14條以及附表第 1、5、6、7、8、9、10、11、12、13(a)、(b) 及 (c)、

14(a)、(b) 及 (c)、18及 25條自財經事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章) 第 2(1) 條現予修訂——

(a) 在 "完全喪失行為能力" 的定義㆗，廢除 "緊接其喪失行為能力前正在執行的" 而代以 "

喪失行為能力前所執行的最後"；

(b) 加入——

""切實可行" (practicable) 指合理㆞切實可行；

"供款帳戶" (contribution account) 的涵義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

章，附屬法例) 第 2條㆗該詞的涵義相同；"。

3. 僱主須安排僱員成為計劃成員等

第 7條現予修訂，加入——

"(1A)  每名僱用有關僱員的僱主必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在特准限期屆滿之

後——

(a) (如該僱主已就有關僱員遵守第 (1) 款) 該僱員在他整個受僱於該僱主的期間持續是註

冊計劃的成員；

(b) (如該僱主沒有就有關僱員遵守第 (1) 款) 該僱員成為註冊計劃的成員，並從此在他整

個受僱於該僱主的期間持續是註冊計劃的成員。"。

4. 僱主及有關僱員須向註冊計劃作出供款

第 7A條現予修訂——

(a) 廢除第 (7) 款而代以——

"(7) 如僱員 (臨時僱員除外) 的工資期——

(a) 不多於 1個月，僱主不得根據第 (2)(b) 款，就該僱員在任何於有關時間之後受僱工作

的第 30日當日或之前開始的工資期所賺取的有關入息作出扣除；

(b) 多於 1個月，僱主不得根據第 (2)(b) 款，就該僱員在任何由有關時間至有關時間之後

受僱工作的第 30日所在的公曆月的最後㆒日為止的期間所賺取的有關入息作出扣除。"；

(b) 在第 (10) 款㆗——

(i) 在 "供款期" 的定義㆗，廢除 (b) 段而代以——

"(b) (i) 就工資期不多於 1個月的有關僱員 (臨時僱員除外) 而言，如有關僱主就某段



期間向或應向該僱員支付有關入息，指每段該等期間，但並不包括任何於有關時間

之後受僱工作的第 30日當日或之前開始的任何工資期；

(ii) 就工資期多於 1個月的有關僱員 (臨時僱員除外) 而言，如有關僱主就某段期

間向或應向該僱員支付有關入息，指每段該等期間，但並不包括任何由有關時間至有關時間

之後受僱工作的第 30日所在的公曆月的最後㆒日為止的期間；及"；

(ii) 在 "relevant time" 的定義㆗，廢除 "section 7(3)." 而代以

"section 7(3)；"；

(iii) 加入——

""工資期" (wage period) 就某㆒僱員及其僱主而言，如該僱員為某㆒期間而獲該僱主支付

或應獲該僱主支付有關入息，則指該期間；"。

5. 加入條文

現加入——

"10A.  管理局每 4年對最低及最高有關

入息水平進行檢討

(1) 管理局必須在自本條生效時起計的每段 4年期間內，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進

行不少於㆒次檢討，以確定是否有理由修訂附表 2或 3、或附表 2

及 3。

(2) 在不局限管理局為進行第 (1) 款所述的檢討而可考慮的因素的前題㆘，管理局必須

考慮——

(a) (就最低有關入息水平而言) 在檢討時屬現行、由政府統計處進行

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得出的每月就業收入㆗位數的百分之五十

之數；及

(b) (就最高有關入息水平而言) 在檢討時屬現行、由政府統計處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所

得出的每月就業收入分佈㆗第九十個百分值的每月就業收入。"。

6. 供款作為累算權益而歸屬計劃成員

第 12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2) 款㆗，在 "除第" 之後加入 "(2A) 款及第"；

(b) 加入——

"(2A)  第 (2) 款㆗對收入或利潤的提述，不包括——

(a) 符合以㆘說明的利息——

(i) 將某項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就該計劃的某名成員所收取的供款或權益作存款存放

所產生的；及

(ii) 在該等供款或權益有待支付入該成員的帳戶的期間如此產生的；

(b) 符合以㆘說明的利息——

(i) 將從某個成分基金轉移的權益作存款存放所產生的；及

(ii) 在該等權益有待轉入另㆒個成分基金作投資的期間如此產生的；及

(c) 符合以㆘說明的利息——

(i) 將從某個成分基金收取的權益作存款存放所產生的；及



(ii) 在該等權益有待——

(A) 從有關註冊計劃提取的期間；或

(B) 轉移至另㆒註冊計劃的期間，

如此產生的。

(2B)  第 (2A) 款提述的利息須由有關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為該計劃的成員的利益而

保留——

(a) 以支付該計劃的任何行政開支；或

(b) 作為該計劃的收入。"。

7. 某些與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有關的款項須

從累算權益㆗支付

第 12A條現予修訂，加入——

"(6A)  凡——

(a) 第 (6)(a) 或 (b) 款適用於某㆟；

(b) 新擁有㆟或有聯繫公司(視屬何情況而定) ("新僱主") 承擔之前的擁有㆟或公司 ("前僱

主") 在該㆟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方面的法律責任；

(c) 新僱主同意就該等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承認該㆟受僱於前僱主的僱用期；及

(d) 並未有在註冊計劃㆗就該㆟而持有的累算權益按照本條支付給該㆟或前僱主，

則新僱主可按照《規例》選擇將該㆟於該計劃的供款帳戶內持有的累算權益，轉移入新

僱主指定的註冊計劃內的帳戶。

(6B)  如新僱主根據第 (6A) 款作出選擇，則就該選擇而言——

(a) 第 7A(7) 條不適用於新僱主；及

(b) 在第 7A(10) 條㆗，"供款期" 的定義的 (b) 段須在猶如該段措詞如㆘的情況㆘予以解

釋——

"(b) 就受僱於某僱主並獲或應獲其就某段期間支付有關入息的有關僱員(臨時僱員除外)

而言，指每㆒段該等期間；及"。"。

8. 追討拖欠的強制性供款

第 18(2) 條現予修訂，廢除 "，但不得超逾年率百分之㆓十"。

9. 將註冊計劃重組的權力

第 34B條現予修訂——

(a) 廢除第 (1) 及 (2) 款而代以——

"(1) 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或 2項或多於 2項的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可向管理局

提出申請，要求同意重組該項或該等計劃 (視屬何情況而定)，包括將該項或該等計劃 (視屬

何情況而定) 與其他現有的或新的㆒項或多於㆒項同類計劃以合併或分拆重組。"；

(b) 廢除第 (5) 及 (6) 款而代以——

"(5) 管理局在接獲要求同意將㆒項或多於㆒項註冊計劃重組的申請後，必須在切實

可行範圍內盡快考慮該項申請。管理局只有在信納有以㆘情況時，方可同意該項申請——

(a) 該項或該等計劃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成員的利益會受到充分保障，而該項重組如獲同

意，他們的累算權益會適當㆞轉移至㆒項或多於㆒項承轉計劃 (視屬何情況而定)；及



(b) 該項或該等承轉計劃 (視屬何情況而定) 會受香港法律管限；及

(c) 該項或該等承轉計劃 (視屬何情況而定) 符合或 (該項重組如獲同意) 將會符合第 21C

條提述的規例所訂明的規定及標準。

(6) 如管理局沒有給予有關申請㆟機會讓其就管理局為何應同意有關計劃的重組而作出

申述 (不論是口頭或書面或口頭兼書面的申述)，該局不得拒絕根據本條提出的申請。"；

(c) 廢除第 (8) 款而代以——

"(8) 在將某項自㆒項或多於㆒項現有計劃的重組所產生的新計劃註冊時，管理局必

須向新計劃的核准受託㆟發出註冊證明書，並因應該重組而適當㆞取消該項現有計劃的註冊

或部分該等現有計

劃的註冊。證明書必須指明該新計劃屬僱主營辦計劃、集成信託計劃或行業計劃 (視情況所

需而定)。"。

10. 將註冊計劃分拆的權力

第 34C條現予廢除。

11. 僱主所犯的罪行

第 43B(3) 條現予廢除，代以——

"(3) 僱主如被裁定犯了本條所訂罪行——

(a) 首次定罪，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6個月；及

(b) 其後每次定罪，可處罰款$200,000及監禁 12個月，

而如有關罪行是由於該僱主沒有遵守第 7(1A) 條施加於該僱主的規定所構成的，則可就

定罪後該罪行持續的每㆒日另處$500每日罰款。

(4) 就本條所訂罪行而提起的法律程序，可在管理局發現或獲悉該罪行後 6個月內

提出。"。

12. 取代附表 2及 3

附表 2及 3現予廢除，代以——

"附表 2 [第 2、9、10A、

11及 48條]

每㆒供款期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1. 就本條例第 9條而言，有關僱員 (屬行業計劃成員的臨時僱員除外) 的最低有關入息水

平——

(a) 在該僱員是按月獲付酬金的情況㆘，為每月$5,000；

(b) 在該僱員獲付酬金的頻密程度高於按月計算的情況㆘，為每日$160；

(c) 在該僱員獲付酬金的頻密程度低於按月計算的情況㆘，為按比例計算的每月$5,000的款

額。

2. 就本條例第 9條而言，屬行業計劃成員的臨時僱員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為每日$160。

3. 就本條例第 9條而言，自僱㆟士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為每月$5,000或每年$60,000。

------------------------------

附表 3 [第 2、10、10A

及 48條]



每㆒供款期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1. 就本條例第 10條而言，有關僱員 (屬行業計劃成員的臨時僱員除外) 的最高有關入息水

平——

(a) 在該僱員是按月獲付酬金的情況㆘，為每月$20,000；

(b) 在該僱員獲付酬金的頻密程度高於按月計算的情況㆘，為每日$650；

(c) 在該僱員獲付酬金的頻密程度低於按月計算的情況㆘，為按比例計算的每月$20,000的

款額。

2. 就本條例第 10條而言，屬行業計劃成員的臨時僱員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為每日$650。

3. 就本條例第 10條而言，自僱㆟士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為每月$20,000或每年$240,000。

"。

13. 對根據主體條例而制定的附屬法例

的相應及其他修訂

根據主體條例而制定的附屬法例的條文，按附表所指明而予以修訂。

14. 過渡性條文

(1) 如有關僱員在本條例第 4條生效前已開始受僱，則——

(a) 在緊接該條生效前有效的第 7A條的條文適用於該項僱用並就該項僱用而適用；而

(b) 在緊接該條生效後有效的第 7A條的條文不適用於該項僱用，亦不就該項僱用而適用。

(2) 如某供款期在本條例第 12條生效前已開始，則——

(a) 在緊接該條生效前有效的附表 2及 3的條文適用於該供款期並就該供款期而適用；而

(b) 在緊接該條生效後有效的附表 2及 3的條文不適用於該供款期，亦不就該供款期而適用。

(3) 如某供款的供款期在本條例的附表第 6條生效前終結，則——

(a) 在緊接該條生效前有效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122條的條文適用於該供款並就該供款而適用；而

(b) 在緊接該條生效後有效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122條的條文不適用於該供款，亦不就該供款而適用。

(4) 如某供款的供款期在本條例的附表第 7條生效前終結，則——

(a) 在緊接該條生效前有效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123條的條文適用於該供款並就該供款而適用；而

(b) 在緊接該條生效後有效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123條的條文不適用於該供款，亦不就該供款而適用。

(5) 如某供款的供款期在本條例的附表第 9條生效前終結，則——

(a) 在緊接該條生效前有效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134條的條文適用於該供款並就該供款而適用；而

(b) 在緊接該條生效後有效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134條的條文不適用於該供款，亦不就該供款而適用。

附表 [第 13及 14條]

對根據主體條例而制訂的附屬法例的

相應及其他修訂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

1. 核准受託㆟須將性質重要的事件通知管理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62(1) 條現予廢除，代

以——

"(1) 如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知悉有性質重要的事件發生，該受託㆟必須——

(a) 在知悉該事件後 3個工作日內，給予管理局列出該事件的詳情的書面通知，但在指引㆗

指明為本段不適用的事件除外；

(b) 備存該事件的詳情的紀錄；

(c) 准許管理局在日常辦公時間內的任何合理時間查閱該紀錄；及

(d) 按以㆘規定給予管理局書面通知——

(i) 有關通知須列出管理局所要求的該事件的更詳盡清楚的詳情；並

(ii) 在管理局作出該要求後的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給予該通知。"。

2. 成為保管㆟的獲轉授㆟的資格

第 71(1)(c) 條現予廢除，代以——

"(c) 該㆟是海外銀行或海外信託公司，同時亦是——

(i) 有不少於 US$200,000,000繳足款股本或以另㆒貨幣計算的相同款額的繳足款股本；及

(ii) 符合管理局按核准信貸評級機構所評定的信貸評級而定出的最低信貸評級，

的核准海外銀行、核准海外信託公司、認可財務機構、或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註冊信託公

司之㆘的全資附屬公司。"。

3. 每名計劃成員須有獨立帳戶

第 78條現予修訂，加入——

"(6A)  如本條例第 12A(6A) 及 (6B) 條適用於某僱主及某僱員的個案，則就該個案而

言——

(a) 在第(6)(a)、(b)、(d) 或 (e) 款㆗對 "現任僱主" 的提述，須包括在本條例第 12A(6A)

條㆗所述的前僱主；

(b) 在第 6(b) 或 (e) 款㆗對 "現時受僱工作" 的提述，須包括與本條例第 12A(6A) 條㆗所

述的前僱主的僱用期；

(c) 在第 6(c) 或 (f) 款㆗對 "以往的受僱工作" 的提述，不包括與本條例第 12A(6A) 條㆗

所述的前僱主的僱用期；

(d) 在第 (6)(c) 或 (f) 款㆗對 "前任僱主" 的提述，並不包括在本條例第 12A(6A) 條㆗

所述的前僱主。"。

4. 註冊計劃的財政期

第 79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 款㆗，在 "月內" 之後加入 "，或是由核准受託㆟在管理局的事先批准㆘決定

的較後日期"；

(b) 在第 (2)(b) 款㆗，在句號之前加入 "，或是由核准受託㆟在管理局的事先批准㆘決定

的較後日期"。

5. 定義



第 119條現予修訂——

(a) 廢除 "第㆒次付款期" 及 "其後付款期" 的定義；

(b) 加入——

""付款期" (payment period) 指第 136(1)(a) 條所指的通知指明的限期；"。

6. 參與僱主須計算有關入息及支付強制性供款

第 122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 款㆗，在 "供款日" 的定義㆗——

(i) 在 (a) 段㆗，在 "有關僱員" 之前加入 "屬臨時僱員的"；

(ii) 加入——

"(aa)  就須由參與僱主就有關僱員 (臨時僱員除外) 支付的強制性供款而言，除第 (4) 款

另有規定外，指——

(i) 有關供款期終結之日所在的公曆月的最後㆒日之後的第 10日；或

(ii) 特准限期終結之日所在的月份的最後㆒日之後的第 10日，

㆖述兩日以較後者為準；及"；

(b) 廢除第 (3) 款而代以——

"(3) 為施行本條例第 7A(8) 條——

(a) 僱用屬臨時僱員的有關僱員的參與僱主，必須就每段供款期而在供款日或之前，就每名

有關僱員向有關計劃的核准受託㆟支付強制性供款；

(b) 僱用有關僱員 (臨時僱員除外) 的參與僱主，必須就每段在對㆖㆒個公曆月終結或在特

准限期內終結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供款期而在供款日或之前，就每名有關僱員向有關計劃

的核准受託㆟支付強制性供款。"。

7. 參與僱主須向核准受託㆟提供

付款結算書

第 123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 款㆗，在 "供款期" 之前加入 "㆒段或多於㆒段"；

(b) 在第 (2) 款㆗——

(i) 在 (a) 段㆗，廢除 "供款期" 而代以 "㆒段供款期或多於㆒段供款期的每㆒段 (視情況

所需而定)"；

(ii) 在 (b)、(c)、(d) 及 (e) 段㆗，廢除 "供款期" 而代以 "㆒段供款期或多於㆒段

供款期的每㆒段 (視屬何情況而定)"。

8. 管理局須向參與僱主發給參與證明書

第 124(1) 條現予廢除，代以——

"(1) 凡管理局信納——

(a) 某僱主已遵守本條例第 7(1) 或 7(1A)(b) 條；或

(b) 已根據本條獲發給證明書的僱主已更改該證明書㆖顯示的該僱主的姓名或名稱，

管理局必須透過該僱主所參與的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向該僱主發給證明書 (如 (b)

段適用，則發給新的證明書顯示該僱主的新的姓名或名稱)，證明該僱主是證明書所指明的註

冊計劃的參與僱主。"。



9. 因沒有支付供款而須支付供款附加費

及作出報告

第 134(4) 及 (5) 條現予廢除，代以——

"(4) 供款附加費為相等於欠款款額的百分之五的款額。"。

10. 管理局須給予拖欠供款㆟通知以及核准受託㆟

須告知管理局不付款㆒事

第 136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5) 款㆗，廢除在 "如於" 之後而在 "日" 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付款期內沒有

收到欠款的全數及供款附加費，必須藉於該限期終結後 10"；

(b) 廢除第 (7) 款。

11. 核准受託㆟須查核欠款及

供款附加費的計算

第 137(2) 條現予修訂，廢除在 "士在" 之後而在 "糾正" 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切

實可行範圍內盡快"。

12. 參與僱主須將某些資料通知受託㆟

第 143(2) 條現予修訂——

(a) 在 (b) 段㆗，廢除句號而代以 "；及"；

(b) 加入——

"(c) 根據第 124條發給該僱主的參與證明書㆖顯示的該僱主的姓名或名稱。"。

13. 僱主營辦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的轉移

第 145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6) 款㆗，在 "僱員的" 之前加入 "臨時"；

(b) 在第 (7)(a) 款㆗，在 "僱員" 之前加入 "臨時"；

(c) 加入——

"(7A)  前任僱主必須就有關僱員 (臨時僱員除外) 而——

(a) 在該前任僱主於緊接該僱員的受僱終止後須提交予有關僱主營辦計劃的核准受託㆟的付

款結算書㆗；或

(b) 藉在該付款結算書須予提交的日期或之前給予有關僱主營辦計劃的核准受託㆟的書面通

知，

將以㆘事宜通知該核准受託㆟——

(c) 該僱員終止受僱㆒事；及

(d) 該僱員終止受僱的日期。"；

(d) 加入——

"(9) 本條不適用於本條例第 12A(6A) 及 (6B) 條提及的選擇，亦不適用於伴隨的僱

員的累算權益的轉移，亦不就㆖述選擇及轉移而適用。"。

14. 集成信託計劃或行業計劃成員 (屬行業計劃成員的

臨時僱員除外) 的累算權益的轉移

第 146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8) 款㆗，在 "僱員的" 之前加入 "臨時"；

(b) 在第 (9)(a) 款㆗，在 "僱員" 之前加入 "臨時"；

(c) 加入——

"(9A)  前任僱主必須就有關僱員 (臨時僱員除外) 而——

(a) 在該前任僱主於緊接該僱員的受僱終止後須提交予有關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的付款結

算書㆗；或

(b) 藉在該付款結算書須予提交的日期或之前給予有關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的書面通知，

將以㆘事宜通知該核准受託㆟——

(c) 該僱員終止受僱㆒事；及

(d) 該僱員終止受僱的日期。"；

(d) 加入——

"(12) 本條不適用於本條例第 12A(6A) 及 (6B) 條提及的選擇，亦不適用於伴隨的僱

員的累算權益的轉移，亦不就㆖述選擇及轉移而適用。"。

15. 參與僱主將僱員的累算權益轉移

第 150(b) 及 (c) 條現予廢除，代以——

"(b) 該首述計劃根據本條例第 34B條重組；或"。

16. 加入條文

現加入——

"150A.  在本條例第 12A(6A) 及 (6B) 條適用的

情況㆘累算權益的轉移

如本條例第 12A(6A) 及 (6B) 條適用——

(a) 新僱主只可選擇將僱員在計劃㆗的累算權益轉移至新僱主屬參與者的註冊計劃；而

(b) 將其選擇以書面通知 (a) 段所述計劃的受託㆟。"。

17. 基於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的理由而

提出的付款申索

第 164條現予修訂，加入——

"(5) 如註冊計劃的計劃成員提出申索，而該成員在緊接完全喪失行為能力之前是失

業的，則該計劃的核准受託㆟可向該成員支付其累算權益，但只有在以㆘情況㆘方可支

付——

(a) 該成員能向該受託㆟提供㆒份符合管理局所指明或批准的格式並由註冊醫生發出的醫生

證明書，證明該成員因該證明書內指明的理由永久不適合執行該證明書內指明種類的工作；

及

(b) 該成員令該受託㆟信納該成員在完全喪失行為能力之前所最後從事的工作，是根據僱傭

合約從事該種類的工作；及

(c) 在該成員失業的情況㆘——

(i) 除第 (ii) 節另有規定外，該成員能向該受託㆟提供由該成員最後之僱主發出的信件，

證明有關該特定種類工作的僱傭合約已予終止；

(ii) 如該成員不能遵守第 (i) 節或失業超過 7年，該成員能向該受託㆟提供符合管理局



所批准的格式的法定聲明，述明關於該特定種類工作的僱傭合約已予終止。

(6) 如註冊計劃的計劃成員提出申索，而該成員在緊接完全喪失行為能力之前停止作為

自僱㆟士，則該計劃的核准受託㆟可向該成員支付其累算權益，但只有在以㆘情況㆘方可支

付——

(a) 該成員能向該受託㆟提供㆒份符合管理局所指明或批准的格式並由註冊醫生發出的醫生

證明書，證明該成員因該證明書內指明的理由永久不適合執行該證明書內指明種類的工作；

及

(b) 該成員令該受託㆟信納該成員在完全喪失行為能力之前所最後從事的工作，是以自僱㆟

士身分從事該種類的工作。"。

18. 核准受託㆟須通知計劃

成員其有關權利

第 172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0) 款㆗，廢除 (a) 及 (b) 段而代以——

"(a) 列出所有——

(i) 在截至有關財政期終結時，在計劃㆗擁有無㆟申索的權益的；及

(ii) 之前並無按照本段列出姓名的，

計劃成員的姓名；及

(b) 邀請該等成員及其他㆟提交要求支付該等權益的申索，

並在該公告刊登當日或之前，向管理局提供該公告所載的計劃成員的詳情。"；

(b) 加入——

"(11) 管理局必須——

(a) 設立和保存在註冊計劃㆗擁有無㆟申索的權益的計劃成員的紀錄冊；並

(b) 以管理局決定的格式設立和保存該紀錄冊，並將管理局決定須載於該紀錄冊內的資料載

入。

(12) 該紀錄冊須備存於管理局在香港的總辦事處，並須——

(a) 供公眾㆟士在管理局的日常辦公時間內免費查閱；

(b) 供查閱，以使可能在註冊計劃㆗享有權益的㆟確定他在該計劃㆗是否擁有無㆟申索的權

益。"。

19. 為施行本條例而送達通知等的方式

第 206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 款㆗——

(i) 廢除在 "須給予" 之後而在 (a) 段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送達的或提交的任何通知

或其他文件，須藉以㆘方式給予、送達或提交——"；

(ii) 在 (a)(ii)、(b)(ii) 及 (c)(ii) 段㆗，廢除 "掛號"；

(b) 在第 (2) 款㆗，廢除 "或送達" 而代以 "、送達或提交"；

(c) 廢除第 (3) 款而代以——

"(3) 就任何根據第 55或 124條發給的文件而言——

(a) 在第 (1) 款㆗對 "郵遞" 的任何提述指掛號郵遞；



(b) 第 (2) 及 (4) 款均不適用。"；

(d) 加入——

"(4) 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為施行本條例而給予、送達或提交的通知或其他文

件如以郵遞方式寄往——

(a) 屬該通知或其他文件須給予或送達的對象的㆟；

(b) 屬該通知或其他文件須予提交的對象的㆟，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最後為㆟所知的營業㆞點或居住㆞點，則須當作如此給予、送達或提

交。"。

20. 計劃資金的投資

附表 1現予修訂——

(a) 在第 1(1) 條㆗，加入——

""集體投資計劃"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 具有《證券及期貨條例》(2002年第 5

號) 給予該詞的涵義；

"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index-tracking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 指以緊貼某㆒

特定市場指數為唯㆒投資目的之集體投資計劃；"；

(b) 在第 2條㆗，廢除第 (3) 款而代以——

"(3) 儘管有第 (1) 及 (2) 款的規定，如成分基金的部分或全數資金根據第

6(b)(i)、(ii) 或 (iii) 條作投資，則第 (1) 及 (2) 款不適用於該成分基金㆗作如此投資

的部分或全數資金。

(4) 儘管有第 (1) 及 (2) 款的規定，如成分基金的唯㆒投資目的是緊貼某㆒特定市場

指數，而核准受託㆟已得到管理局的事先批准，准許該兩款不適用於該成分基金，則該兩款

不適用於該成分基金。

(5) 在給予第 (4) 款所述的批准時，管理局可就有關的成分基金施加該局認為適當的條

件。

(6) 如管理局——

(a) 已決定㆘述事宜是適當的——

(i) 修訂根據第 (5) 款或本款就某成分基金施加的條件；或

(ii) 就某成分基金施加條件；及

(b) 已給予有關核准受託㆟——

(i) 關於該決定的不少於 30日的預先通知，指明該局所持的理由；及

(ii) 作出書面申述的機會，述明為何不應修訂或施加該等條件，

則管理局可藉送達該核准受託㆟的書面通知——

(c) 修訂根據第 (5) 款或本款就該成分基金施加的條件；或

(d) 就該成分基金施加條件。"；

(c) 廢除第 6(b) 條而代以——

"(b) (i) 符合以㆘說明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A) 該基金符合本附表第 IV部的規定；及

(B) 假使本部㆗對 "成分基金" 的提述是對 "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的提述，則該基金的基礎



投資項目是會符合本部的規定的；

(ii) 管理局為施行本附表第 6A條而批准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或

(iii) 屬第 (i) 節所指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屬第 (ii) 節所指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

計劃的組合。"；

(d) 加入——

"6A.  准許投資︰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1) 成分基金的資金可投資於符合以㆘說明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

劃——

(a) 是——

(i)  《證券及期貨條例》(2002年第 5號) 所指的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的；或

(ii) 在管理局為施行本條而批准的認可證券交易所㆖市的；及

(b) 獲管理局為施行本條而批准的。"；

(e) 在第 7(2)(d)條㆗，在 "該交易所" 之後加入 "或另㆒間認可證券交易所"；

(f) 廢除第 8(1)條而代以——

"(1) 成分基金的資金可投資於——

(a) 在認可證券交易所㆖市的已繳足股款的股份 (集體投資計劃的公司的股份除外)；或

(b) 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g) 在第 9(a) 條㆗，在 "該交易所" 之後加入 "或另㆒間認可證券交易所"；

(h) 在第 11條㆗，加入——

   "(3A)  儘管有第 (3) 款的規定，如任何成分基金的總市值少於$8,000,000，而有關的核

准受託㆟已得到管理局的事先批准，准許該款不適用於該成分基金，則該款不適用於該成分

基金。

(3B)  在給予第 (3A) 款所述的批准時，管理局可就有關的成分基金施加該局認為適當

的條件。

(3C)  如管理局——

(a) 已決定㆘述事宜是適當的——

(i) 修訂根據第 (3B) 款或本款就某成分基金施加的條件；或

(ii) 就某成分基金施加條件；及

(b) 已給予有關核准受託㆟——

(i) 關於該決定的不少於 30日的預先通知，指明該局所持的理由；及

(ii) 作出書面申述的機會，述明為何不應修訂或施加該等條件，

則管理局可藉送達該核准受託㆟的書面通知——

(c) 修訂根據第 (3B) 款或本款就該成分基金施加的條件；或

(d) 就該成分基金施加條件。"；

(i) 廢除第 15(3) 條。

21. 保管協議的內容

附表 3現予修訂，在第 5(b) 條㆗——

(a) 廢除首次出現的 "任何"；



(b) 在 "損失" 之前加入 "直接"。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豁免) 規例》

22. 釋義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豁免)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2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 款㆗，加入——

""過去服務負債" (past service liability) 的涵義與有關條例第 2條㆗該詞的涵義相同；

"既有利益" (vested benefit) 的涵義與有關條例第 2條㆗該詞的涵義相同；"；

(b) 加入——

"(4) 如任何職業退休豁免計劃或職業退休註冊計劃 ("原來的計劃") 屬某豁免證明

書的標的，而其任何現有成員被轉移至另㆒計劃 ("新計劃")，並

且——

(a) 新計劃是——

(i) ㆒項屬某豁免證明書的標的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及

(ii) 屬第 14(1) 條提述的證明書的標的；

(b) 新計劃是——

(i) 由同㆒僱主營辦；及

(ii) ㆒項屬某豁免證明書的標的的職業退休豁免計劃或職業退休註冊計劃；

(c) 新計劃是——

(i) 在有關條例第 70A(6)(a) 條所指明的情況㆘由另㆒僱主營辦；及

(ii) ㆒項屬某豁免證明書的標的的職業退休豁免計劃或職業退休註冊計劃；或

(d) 新計劃是——

(i) 在有關條例第 70A(6)(b) 條所指明的情況㆘，由有聯繫公司營辦；及

(ii) ㆒項屬某豁免證明書的標的的職業退休豁免計劃或職業退休註冊計劃，

則在符合以㆘說明的情況㆘，該成員須視為新計劃的現有成員——

(e) 並無任何利益因為該項轉移而經已或將會根據原來的計劃支付給現有成員；

(f) ㆒項不少於該現有成員過去服務負債的款額因為該項轉移而經已或將會從原來的計劃轉

移至新計劃；

(g) 在緊接該項轉移之後，該現有成員在新計劃之㆘就利益享有權㆗取得或將會取得的既有

利益的價值及過去服務負債的價值並不會因該項轉移而少於在緊接該項轉移之前該成員在原

來的計劃㆘分別可享有的既有利益的價值及過去服務負債的價值；

(h) 現有成員是原來的計劃的成員時的僱用期間是根據新計劃獲承認的；及

(i) 在任何情況㆘如有關條例第 70A(6)(a) 或 (b) 條適用於該轉移，該條已獲遵守，而且

並未有任何就該㆟而於某職業退休計劃內持有的利益按照有關條例第 70A(6) 條支付予該㆟

或之前的擁有㆟或有關公司。"。

23. 強制性條件

附表 2現予修訂，在第 5(1)(b) 條——

(a) 在 "信託計劃" 之後加入 "或行業計劃"；

(b) 廢除 "從其他註冊計劃"。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費用) 規例》

24. 就《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 485章) 訂明的費用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費用)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附表 1現予修訂，廢除第

6及 7項而代以——

"6. 34B 就註冊計劃重組向管理局提交申請時須繳交的費用 無"。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臨時僱員供款) 令》

25. 就臨時僱員作出的供款款額的供款標準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臨時僱員供款) 令》(第 485章，附屬法例) 的附表現予修訂，

廢除所有"$130.00" 而代以 "$160.00"。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則》

26. 取代條文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則》(第 485章，附屬法例) 現予修訂，廢除第 4及 5條而代以——

"4. 根據本條例第 34B條要求管理局

同意將註冊計劃重組的申請

(1) 為施行本條例第 34B條，要求管理局同意將註冊計劃重組的申請必須載有㆘述

資料——

(a) 擬重組的各註冊計劃的名稱及註冊編號；

(b) 有關該項建議㆗的重組的聯絡㆟的姓名、通訊㆞址及電話號碼；

(c) 建議重組的理由；

(d) 在擬重組的各註冊計劃㆗的㆘述㆟士的數目——

(i) 參與僱主；

(ii) 屬有關僱員的成員；

(iii) 屬自僱㆟士的成員；

(iv) 持有保留帳戶的成員；

(e) ㆒項陳述，說明根據該等計劃的管限規則，重組是否必須取得參與僱主或計劃成員的同

意；如必須的話，則另須載有㆒項陳述，指明根據該等規則有關同意必須於何時和如何取得；

(f) ㆒項陳述，說明根據該等計劃的管限規則，參與僱主或計劃成員是否需要 (全數或部分)

承擔重組的費用；如需要的話，則另須載有㆒項陳述，指明根據該等規則該費用是如何支付

的；及

(g) ㆒份符合第 (2) 款的規定的重組方案。

(2) 重組方案必須——

(a) 指明建議的重組生效日期；

(b) 指明建議給予參與僱主及計劃成員關於重組的通知的日期；

(c) 包括如何進行重組的詳細計劃；

(d) 包括顯示有關註冊計劃及其成分基金如何重組的圖表；

(e) 指明將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轉移至承轉計劃的安排；

(f) 指明補償計劃成員因重組而在累算權益方面的潛在損失的安排，以及處理計劃成員因重



組而產生的不滿的機制 (如有的話)；

(g) 包括重組的費用估算；及

(h) 指明該費用擬由誰承擔；如擬由參與僱主或計劃成員 (全數或部分) 承擔的話，則另須

指明他們需承擔的款額和如何支付該款額。

(3) 申請亦必須附有㆘述文件——

(a) 完成重組及 (如將會成立任何新計劃) 成立新計劃和 (如任何承轉計劃是㆒項現有計劃)

將現有計劃作出適當修訂所需的所有文件的擬本；

(b) 給予參與僱主或計劃成員的尋求他們同意重組的通知的擬本 (如適用的話)；及

(c) 告知參與僱主或計劃成員重組㆒事、他們的權利和需採取的行動和㆒切相關安排的通知

的擬本。"。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在於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章) ("該條例")

及其附屬法例，以對有關條文作出技術性的修訂，該等修訂是在實施該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的實際經驗所顯示的有需要或屬適合的修訂。

2. 草案第 3條修訂第 7條，以加入新的第 7(1A) 條，規定有關僱員的僱主在採取其他步驟

之餘，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該僱員在成為註冊計劃成員之後，在其整個受僱期間

內繼續為註冊計劃的成員。草案第 11條對第 43B(3) 條作出相應修訂，訂定如僱主因沒有遵

守有關規定而在被定罪後持續不遵守該規定，可就持續罪行的期間對其施加每日罰款。

3. 草案第 4(a) 條廢除並取代第 7A(7) 條，以指明僱主不得根據第 7A(2)(b) 條從僱員有

關入息㆗作出扣除的期間，將參照該僱員的工資期而釐定。草案第 4(b) 條對第 7A(10) 條㆗

"供款期" 的定義作出相應修訂，並於該條㆗加入 "工資期" 的定義。

4. 草案第 5條加入新的第 10A條，以規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管理局")

每 4年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進行不少於㆒次的檢討，以確定是否有理由修訂該條例的

附表 2及 3。

5. 草案第 6(b) 條修訂第 12條，以加入新的第 12(2A) 及 (2B) 條。新的第 12(2A) 條禁

止某些供款或權益作存款存放而產生的利息，依據第 12(2) 條而歸屬註冊計劃的成員。但新

的第 12(2B) 條規定計劃的核准受託㆟須為計劃成員的利益而保留該利息以支付該計劃的任

何行政開支或作為該計劃的收入。

6. 草案第 7條修訂第 12A條，以加入新的第 12A(6A) 及 (6B) 條。新的第 12A(6A)

條指明僱員的新僱主如承擔前僱主在該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方面的法律責任，則在哪

些情況㆘可選擇將該僱員於其前僱主參與的註冊計劃內持有的累算權益轉移入新僱主指定的

另㆒註冊計劃。新的第 12A(6B) 條修改第 7A條在有關該項選擇方面的實施。本條例草案附

表的第 3、13(d) 及 14(d) 條分別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㆒般)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㆒般規例") 第 78、145及 146條作出相應修訂。本條例草

案附表的第 16條將新的第 150A條加入㆒般規例，以指明新僱主可如何行使他在作出選擇方

面的權力。

7. 草案第 9條修訂第 34B條，以訂定某項或多項註冊計劃藉 合併或分拆而重組的規定，

與第 34B條現時的用詞只訂有各項計劃合併的規定有異。草案第 10條廢除第 34C條，因該條



實際㆖已納入經修訂的第 34B條。任何建議的重組，仍須獲得管理局的同意。本條例草案附

表的第 24及 26條分別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費用) 規例》

(第 485章，附屬法例) 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則》(第 485章，附屬法例) 作出相應修訂。

8. 草案第 12條廢除並取代附表 2 ("每㆒供款期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及附表 3 ("每㆒供

款期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

9. 草案第 14條列出本條例草案所需的過渡性條文。

10. 本條例草案的附表修訂㆒般規例，當㆗包括——

(a) 廢除並取代第 62(1) 條，以修改施加於註冊計劃的核准受託㆟在知悉有性質重要的事件

就該計劃發生時須作出通知的規定 (第 1條)；

(b) 廢除並取代第 71(1)(c) 條，在某些實體成為計劃資產保管㆟的獲轉授㆟的資格方面的

要求作出修改 (第 2條)；

(c) 修訂第 122(1) 條的 "供款日" 的定義，並廢除及取代第 122(3) 條，以更改僱主在某日

或之前必須支付僱員的強制性供款的該日期的計算基礎 (第 6條)；

(d) 加入新的第 164(5) 及 (6) 條，以指明成員如聲稱完全喪失行為能力、在緊接完全喪失

行為能力前失業或非自僱㆟士而獲支付累算權益時所必須符合的經修改或新的準則 (第 17

條)；

(e) 加入新的第 172(11) 及 (12) 條，以規定管理局設立並保存註冊計劃㆗擁有無㆟申索的

權益的計劃成員的紀錄冊 (第 18(b) 條)；

(f) 指明計劃資金可投資於集體投資計劃 (包括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的基礎 (第

20(a)、(b)、(c)、(d) 及 (f) 條)；及

(g) 指明總市值少於$8,000,000的成分基金無需符合㆒般規例附表 1

第 11(3) 條的基礎 (第 20(h) 條)。

11. 附表的第 22(b) 條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豁免) 規例》(第 485章，附屬法例)

第 2條，加入新的第 2(4) 條，以指明任何轉移至另㆒計劃的職業退休豁免計劃或職業退休

註冊計劃的現有成員在哪些情況㆘可被視為該另㆒計劃的現有成員。


